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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管理办法》修订对比表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将“股东大会”统一修改为“股东会”。

2 删除“监事会”“监事”有关表述。

3

第三条 非融资性担保受益人因

融资需要，将其在非融资性担保项下

的权利转让给第三方，不改变非融资

性担保项下的被担保人和担保事项，

不构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

第三条 非融资性担保受

益人因融资需要，将其在非融资

性担保项下的权利转让给第三

方，不改变非融资性担保项下的

被担保人和担保事项的，不构成

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仍按公司

提供非融资性担保管理。

4

第四条 担保管理遵循合法合

规、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统筹平衡

的原则：

......

第四条 担保管理遵循合

法合规、分类管理、分级负责、

统筹平衡的原则：

......

5

第八条 财务部是公司担保事项

的主管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拟定公司担保计划，完善

担保管理制度。

（二）审批、备案各级子公司的

担保预算、担保管理事项。

（三）......
（四）......

第八条 财务部是公司担

保事项的主管部门，主要职责包

括：

（一）拟定公司担保计划，

完善担保管理制度。

（二）审批、备案各级子公

司的融资性担保预算、担保管理

事项。

（三）......
（四）......

6

第九条 各相关部门是公司担保

事项管理的协助部门，主要职责包括：

（一）法律风控部负责为担保事

项提供法律支持。

（二）企业发展部负责担保事项

所需各类经营计划、产权管理业务。

（三）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为担保

事项提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

露支持。

（四）涉及担保事项的其他管理

职责按公司部门职责规定办理。

第九条 各相关部门是公

司担保事项管理的协助部门，主

要职责包括：

（一）法律风控部负责为担

保事项提供法律支持规划发展

部（改革办公室）负责担保事项

所需各类产权管理业务。

（二）企业发展部运营管理

部（采购管理部）负责担保事项

所需各类经营计划、产权管理业

务。

（三）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

务部（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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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保事项提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信息披露支持。

（四）法律风控部负责为担

保事项提供法律支持。

（五）担保业务需求部门负

责履行决策审批流程,提供办理

担保所需相关资料。

（六）涉及担保事项的其他

管理职责按公司部门职责规定

办理。

7

第二十二条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

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发表独立意见，

必要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累计

和当期担保情况进行核查。如发现异

常，及时向董事会和监管部门报告并

公告。

删除

8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被担

保人破产案件后，被担保人未申报债

权的，财务部和法律风控部应当提请

公司参加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

偿权。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受理

被担保人破产案件后，被担保人

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财务部和

法律风控部应当提请公司参加

破产财产分配，预先行使追偿

权。

9

第三十三条 公司实行担保管理

信息报告制度，各级子公司通过填报

久其报表、固定模板电子表格等方式

及时按月报送担保管理相关要素。

担保业务发生后需在当月月末备

案。备案内容包括担保事项、担保人、

被担保人、受益人、担保额度、索赔

条件、期限、开始及到期日等内容。

第三十二条 公司实行担

保管理信息报告制度，各级子公

司通过填报久其报表司库等相

关信息系统、固定模板电子表格

等方式及时按月报送担保管理

相关要素。

担保业务发生后需在当月

月末备案。备案填报内容包括担

保事项、担保人、被担保人、受

益人、担保额度、索赔条件、担

保期限、开始及到期日等内容。

10

第三十八条 公司及各子公司要

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担保管理工

作......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将按《中

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

法（试行）》（国资委令第 37号）及集

团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

法等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追责处理。涉

嫌违纪或职务违法的问题和线索，移

送集团纪委。涉嫌犯罪的问题和线索，

第三十七条 公司及各子

公司要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开

展担保管理工作......对违反本办

法规定的，将按《中央企业违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

行）》（国资委令第 37号）及集

团公司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实施办法等对相关责任人予以

追责处理。涉嫌违纪或职务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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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 的问题和线索，移送集团公司纪

委。涉嫌犯罪的问题和线索，移

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

11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色股份

财务部负责解释。如担保涉及保函、

备用信用证等业务，参照《中国有色

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保函/备用信

用证业务管理办法（2018修订版）》（中

色股〔2018〕248号）相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

色股份财务部负责解释。如担保

涉及保函、备用信用证等业务，

参照《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管

理办法（2018修订版）》（中色股

〔2018〕248号）中色股份现行

保函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2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施行，原《中国有色金

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同时废止。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股

东大会印发之日起施行，原《中

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中国有色

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

理办法（2022 年修订版）》（中色

股财〔2023〕3 号）同时废止。


